期貨信託事業委任代理契約範本

中華民國99年3月31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90010057號函洽悉
ˍˍ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期信事業」）茲為所經理期貨信託基金之淨值計算與會計帳務之處理委任ˍˍ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基金行政機構」）辦理，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  雙方合意
期信事業同意委任基金行政機構擔任如附件一所示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稱「本基金」)之基金行政機構，辦理本基金之淨值計算與會計帳務之處理。基金行政機構茲同意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契約之約定，執行本基金之淨值計算與會計帳務之處理。

除因主管機關指示、法令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附件一所示基金行政機構得辦理之本基金，得由期信事業隨時以書面通知基金行政機構增加或減少之。
第二條　委任事務之範圍及方式

（由各公司自訂）

第三條  服務費 
本委託案之報酬為新台幣             ，並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按月支付。 
第四條  稅及費用

除本契約或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各當事人應各自負擔法令規定之相關稅賦及履行依本契約所生之義務或執行交易所生之各項費用。
第五條  利益衝突防制與保密條款 

基金行政機構受託辦理本基金資產評價、淨值計算與會計帳務等代理事務時，應維持其獨立專業機構之角色，如同時擔任本基金之保管機構，應對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決策或業務訂定內部禁止或限制之規範，另基金行政機構不得同時擔任本基金無公開公平市價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之交易對手。
基金行政機構對期信事業提供之任何資料、或事務，應負職務上保守秘密之義務，決不對外洩漏或發表，且應負責使其受僱人遵守本條規定並盡最大努力防止上述情事發生。

基金行政機構應負責使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員及其他受雇人員，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交易或投資或將該消息洩露予他人。

基金行政機構應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約定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中，期信事業並得定期檢視該項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基金行政機構未遵守前項約定，致資料遭人利用，對期信事業造成有形、無形損害時，其一切法律暨賠償責任由基金行政機構負責，期信事業並得通知基金行政機構終止本契約。

前項損害事實之發生，係因戰爭、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時，基金行政機構應將損害發生之原因及事實立即告知期信事業，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將損害程度降至最低。

基金行政機構不得對外公開與本委任契約有關之任何細節或條款，或以其作為商業上之招攬或廣告。 
第六條 複委任與轉讓之禁止

除法令規定或本契約雙方另有約定外，基金行政機構不得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複委任他人履行，轉讓或讓與任何第三人。

第七條  契約之變更或終止

本契約如有修正必要，除法令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雙方書面同意後為之。

本契約得隨時終止之，除依主管機關指示或法令另有規定外，終止之一方應於終止日   個月前以書面送達他方，否則應賠償對方相當於    個月之報酬。任何一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之規定，經他方通知    日之期間補正而未補正者，他方得以書面之通知終止本契約。

本契約之終止不影響雙方於本契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權利或義務。
第八條  契約生效及存續期間
本契約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其存續期間至當事人依本契約第七條之規定終止。
第九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契約或違反本契約引起之任何糾紛或爭議，雙方同意提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於[台北/台中/高雄]，以仲裁方式解決。無法達成仲裁判斷、當事人對於他方當事人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或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而進行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台中/高雄(與前述同地之地方法院)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條  通知
除本契約或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契約相關之通知得以親自遞送、郵遞、電子媒體、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但所為通知之事項或內容若有涉及任一方當事人之權益時，應以掛號郵寄或依雙方約定之方式為之。
雙方指定之聯絡人及通知送達地包括地址、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地址詳如下所載。如任一方之相關資料有變更者，應以書面通知他方。
期信事業：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收件人：
基金行政機構：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收件人：
第十一條  賠償責任及其他約定事項

基金行政代理事務係由期信事業委託獨立專業機構辦理，如該機構代理該等事務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基金資產時，應負擔賠償責任。

期信事業所提供之各項資料不得有虛構或偽造之情事，否則基金行政機構得隨時終止本約解除委任，約定之酬金照付。

本契約作成壹式参份，由雙方各執壹份，並由期信事業送期貨公會乙份。
委任人：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地址： 

受任人：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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